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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德来先生计划自 2017 年 1 月

24 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23 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证券市场情况等综合因

素，以自身或其控制的中珠集团名义，当公司股价低于 21.00 元/股价格时，以

自有及自筹资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择机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

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7,117,391 股，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1%；总增持数量不超

过 14,234,783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 截至 2017 年 2 月 24 日，许德来先生或其控制的中珠集团尚未增持公司

股份；中珠集团拟于近期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通过认购“兴

业信托·兴津浦鑫 1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

的“云信增利 42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近日收

到实际控制人及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集团”）的《关于

增持中珠医疗公司股票进展函》，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增持计划进展情况披露

如下： 

一、增持计划主体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中珠医疗实际控制人许德来先生或其控制的中珠集团。 

2、截至 2017 年 2 月 24 日，许德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416,300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0.480%，控股股东中珠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10,105,354 股，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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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份的 29.520%；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合并持有公司股份 213,521,654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0.0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基于对公司行业前景和公司自身价值的判断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

的信心，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时进一步维护广大中小股东利

益，计划自 2017 年 1 月 24 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23 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及证券市场情况等综合因素，以自身或其控制的中珠集团名义，当公司股价低

于 21.00元/股价格时，以自有及自筹资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择机在二

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7,117,391 股，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的 1%；总增持数量不超过 14,234,783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珠医疗关于实际控制人增

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 号）。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1、增持计划披露后，截至 2017 年 2 月 24 日，许德来先生或其控制的中珠

集团尚未增持公司股份。 

2、未能增持的原因：增持计划披露后正值春节长假，春节假期结束后许德

来先生或其控制的中珠集团拟通过认购设立信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并积极与

相关各方进行洽谈。截至本公告日，中珠集团已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协商

确定拟于近期签署相关协议，通过认购“兴业信托·兴津浦鑫 13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投资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云信增利 42 号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信托计划尚未成立，尚未买入公司股票。 

公司将根据中珠集团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认购信托计划相关协议

以及履行增持计划的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实际控制人或中珠集团表示将按照 2017 年 1 月 24 日披露的《中珠医疗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的公告》，在约定的时间内逐步实施增

持中珠医疗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

划延迟实施的风险。 

2、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区

间，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3、信托计划实施后可能存在因未能及时补仓而被强行平仓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

股本的 2%；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中珠医疗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和《关于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2015〕51 号）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中

珠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资料 

1、《关于增持中珠医疗公司股票进展函》。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